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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20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9,148,13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5.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翠芳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2,136 99.998 6,000 0.002 0 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1,403,185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1,403,185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商业设施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1,403,185 100.00 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1,397,185 99.996 6,000 0.004 0 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投资及重大经营事项决策程序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9,148,136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3,579,

300

99.833 6,000 0.167 0 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3,585,

300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与北京华联集

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

<

相互融资担保

协议

>

的议案》

36,300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向华联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36,300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预计与北京华

联商业设施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36,300 100.00 0 0.00 0 0.00

11

《关于预计与北京华

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30,300 83.471 6,000 16.529 0 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7、9、10、11、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该等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上述7、9、10、11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议案 7、9、10、11项进行了回避表决。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本公司194,195,951股，占比29.17%；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北京华

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持本公司3,549,000股，占比0.53%；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萍 许敏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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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5-059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15:00

至2015年5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高新开发区浪潮路1036号S05北三楼3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张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37人，代表股份434,746,4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299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409,410,54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2.659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2人， 代表股份25,335,93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39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086,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82％；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16％；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40,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618％；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5％。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2）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3）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4）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6）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7）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9）股票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11）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82％；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9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82％；弃权1,

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38％。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修订版）的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补充协议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8、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涉及关联交易暨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339,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534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085,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80％；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16％；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近五年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我公司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085,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80％；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16％；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085,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80％；反对659,06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16％；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339,914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579％；反对659,06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348％；弃权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741,1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88％；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995,578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6％；反对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1％；弃权1,9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741,1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88％；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995,578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6％；反对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1％；弃权1,9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4,741,1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88％；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8％；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5,995,578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6％；反对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1％；弃权1,9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山涛、甄晓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55� � �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2015-046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上午10:30

2、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王玉柱

6、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15:00至2015年5月1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 代表股份187,553,99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9.97%。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83,187,

3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36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3％。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83,187,3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0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4,2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6,9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9％；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16,9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9％；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99.61％；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790,6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2.39%；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7.61%；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002%。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52,775,11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山西三

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0,412,280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并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3,202,8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7.68%；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2.32%；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183,187,39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与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协议>、<房屋、构筑物、服务设施租赁协议>、<

土地租赁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790,6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92.39%；反对4,3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7.61%；弃权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002%。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52,775,11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山西三

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0,412,280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15,5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 反对4,349,700股， 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36％；反对4,349,7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99.6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晓娜 郝恩磊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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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下午13：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鞍山高新区科技路10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左强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15:00至2015年5

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 代表公司股份136,402,07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7.063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136,382,07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7.059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人，代表股份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0%。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为136,382,073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5%；反对票为2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反对票为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15年4月18日刊登

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荣信电力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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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8日（周一）至2015年5月19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

日（周二）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5月18日（周一）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5:00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3日（周三）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马鞍山市当涂工业园银黄西路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冀鲁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名，所持（代表）股份数39,

495,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452%。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7名，代表股份39,432,92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6649%。

3、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6名，所持（代表）股份数62,5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4、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或代理人）共6人，所持（代表）股

份数62,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

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8,300股；弃权

26,817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8,300股；弃权

26,817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8,300股；弃权

26,817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8,300股；弃权

26,817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20,100股；弃权

15,01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281％；反对20,100

股；弃权15,017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20,100股；弃权

15,01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281％；反对20,100

股；弃权15,017股。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9,460,32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8,300股；弃权

26,81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281％；反对8,300股；

弃权26,817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2014年度出席会议情况、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2014年年报编制沟通情况、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社

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4月29日刊登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岸、陈志生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